
京人社农工发﹝2011﹞236号

关于印发《北京市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

资格认定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商务委员会：

为认真贯彻落实《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鼓励发展家政服务业“家七条”的意见》（京政办发〔2011〕23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同市商务委员会制定了《北京市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资格认定办法（试行）》，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北京市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资格认定办法（试行）

二 〇 一 一 年 八 月 十 八 日
主题词：就业  家政服务企业  资格认定办法  通知
  抄送：市工商局，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1年8月22日
附件：

北京市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

资格认定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鼓励发展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促进本市家政服务业规范有序发展，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鼓励发展家政服务业（“家七条”）的意见》（京政办发〔2011〕23号）有关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是指与家政服务员建立劳动关系，并将其派遣到家庭提供家政服务的企业或民办非企业单位、事业单位及家政服务企业全资子公司（以下统称家政服务企业）。

第三条  家政服务企业可以申请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资格认定。经认定合格，可依据本市相关规定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及相关扶持政策。
第四条  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资格认定，应当向所在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认定申请，由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初审，初审合格并征得区县商务委同意后，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核准。

第五条  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资格认定条件：

（一）家政服务企业注册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持有工商企业营业执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证照；
（二）在岗家政服务员不少于100人；

（三）与家政服务员全员签订劳动合同并按规定为其缴纳社会保险；

（四）实收注册资本金不少于50万元人民币；

（五）有完整的家政服务管理工作制度及人员培训、服务流程等工作标准，家政服务员个人档案信息真实有效，能够实现家政服务的可追溯；

（六）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诚信经营，无不良信用记录和重大服务质量投诉。

第六条  申请认定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资格需提供下列材料：

（一）北京市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资格认定申请表（附件1）；

（二）企业工商营业执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及法人身份证复印件、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证照的原件及复印件（复印件须加盖公司印章，原件审核后退回）；
（三）企业与家政服务员签订的劳动合同原件及与用户签订的服务合同或协议（原件审核后退回）；
（四）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证明；

（五）企业的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及其开户银行出具的最近3个月银行对账单；

（六）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无不良信用记录证明；

（七）家政服务管理工作制度，人员培训、服务流程等工作标准，家政服务员个人基本信息、工作状况、个人信用记录等信息资料；

（八）依法需要提供的其它材料。

第七条  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受理申报2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按要求将审核合格的企业材料上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第八条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15个工作日内完成核准、认定事项。对认定合格的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无异议的，下达批复，同时开具《北京市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资格认定证明》（附件2）；有异议的，由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核实。

第九条  经认定合格的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从下一年度开始，每年第四季度须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报年度核查。

第十条  申报年度核查需提供以下材料：

（一）北京市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年度核查申报表（附件3）；

（二）企业工商营业执照（民办非企业登记证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证照的原件及复印件（复印件须加盖公司印章，原件审核后退回）；
（三）与家政服务员签订的劳动合同原件及与用户签订的服务合同或协议（原件审核后退回）；

（四）社会保险缴费证明；

（五）依法需要提供的其它材料。

第十一条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10个工作日内完成核查，核查合格的，开具《员工制家政企业年度核查合格证明》（附件4）。对未按时提交材料或年度核查条件不具备的，暂缓通过核查，于10个工作日内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理复核手续。逾期未办理手续或复核不合格的，注销其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资格。

第十二条  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要诚实守信，按要求提交所需材料，保证其真实性、合法性。对申请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资格认定弄虚作假的家政服务企业，查实后，取消其申请认定资格。对申报年度核查弄虚作假的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查实后，取消其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资格，并按国家和北京市有关规定处理，同时将企业行为记入其信用档案。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试行。

附件：1.北京市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资格认定申请表（样式）

      2.北京市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 资格认定证明（样式）
3.北京市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年度核查申报表（样式）

         4.北京市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年度核查合格证明（样式）

附件1：
 北京市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资格认定申请表（样式）

申请企业：（盖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
	

	注册时间
	年  月  日
	注册地址
	

	经营地址
	

	注册资金
	 实缴       万元
	流动资金
	   万元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工商营业执照编号（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民办非企业登记证编号）
	
	管理模式
	

	经营方式
	连锁经营  （   ）                单店经营  （   ）

	现有管理人员
	        （人）
	现有家政服务员
	      （人）

	区县商务委意见：

（盖章）

经办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意见：

请示文号：                                                     （盖章）

经办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意见：

批复文号：                                                     （盖章）

经办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注：1.此表一式五份，市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商务委及企业各留存1份。 

2.申请企业按要求填写，与其它申请材料一并报送所在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附件2：

北京市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

 资格认定证明（样式）

_       ：

依据《北京市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资格认定办法（试行）》，经核准，认定你企业具备北京市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资格，可按规定享受相关待遇。

特此证明。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3：

北京市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年度核查申报表（样式）

申报企业：（盖章）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
	

	注册时间
	年  月  日
	注册地址
	

	经营地址
	

	注册资金
	 实缴       万元
	流动资金
	   万元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工商营业执照编号（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民办非企业登记证编号）
	
	管理模式
	

	经营方式
	连锁经营  （   ）                单店经营  （   ）

	现有管理人员
	        （人）
	现有家政服务员
	      （人）

	取得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资格时间
	年  月  日
	企业运行情况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意  见
	( 盖章 )
经办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注：1.此表一式五份，市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商务委和企业各留存1份。

2.申报企业按要求填写，与其它年度核查材料一并报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附件4：

北京市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

年度核查合格证明（样式）

_       ：

依据《北京市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资格认定办法（试行）》，经审核，你企业北京市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资格年度核查符合要求，可按规定享受相关待遇。

特此证明。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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